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31號

原      告  張家祥  

訴訟代理人  謝政恩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7,5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

付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6,500元（見本院卷一第9

頁），嗣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733,500

元（見本院卷一第290頁），核原告所為本件訴之變更，為

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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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

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

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

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下稱新溫馨附約）及「遠雄

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下稱真安心附約，與新溫

馨附約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02年投保數年後，因先後

罹患「雙極性情感疾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等疾病，曾

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至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住院治

療，其中附表一編號3、4均經被告同意全額理賠。嗣原告因

同一保險事故即罹患「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下稱系

爭疾病），自111年12月5日起至112年3月25日止在衛生福利

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如附表一編號

5所示），惟被告竟以原告於投保前即有精神病史、欠缺住

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爰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

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

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

金共310,500元，以及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

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

日額保險金共423,000元，並依保險法第34條及新溫馨附約

第22條第2項、真安心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請求自原告於1

12年4月21日提出理賠申請15日後即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733,500元，及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依原告之主訴病史及病歷資料，原告於本件投保

前之86、87年間即有出現幻覺症狀，可見原告在本件投保系

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精神疾病，始一再出現不可控之情緒障

礙、傷人行為，僅係一直未為明確診斷、治療，因此原告因

系爭疾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首次就診時，

即詳述過去所有症狀以供精神科醫師診斷，顯見原告投保前

主觀上對於其患有系爭疾病之情形已為知悉，是原告所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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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爭疾病實屬保前疾病，被告對此自無庸給付保險金。又

原告在八里療養院住院前，方先後從臺北榮總、振興醫療財

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出院，僅因原告家人認為

難以照顧原告，竟隨即於3日後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

院，並非因原告在醫療上確有「必須住院」之原因，且依八

里療養院之診斷證明書亦僅記載「住院日自111年12月5日至

112年3月25日，宜持續追蹤治療」，未見有何原告所稱

「必須」住院之記載。又原告除向被告投保外，另有向其他

保險公司投保醫療保險，並自103年以降陸續領取高達5,67

5,849元之保險金，益徵原告確有為領取保險金，於非住院

必要之情形尋求住院之重大動機，並非其症狀已達到必須住

院或已無以門診等其他診療方式可為替代，而有住院必要

性。又被告就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已依真安心附約給付逾最

高給付日數365日，已達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就同

一事故之給付上限，被告自無義務再就系爭疾病給付保險金

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㈠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

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

（日額1,500元）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

　㈡原告於107年2月22日因「雙極性情感疾患」至臺北榮總接受

住院治療，於同年4月3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

保險金159,421元。

　㈢原告於111年11月7日因「雙相情緒障礙症」、「右側臀部皮

下腫瘤切除手術」至振興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12月2

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08,397元。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因「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至八里

療養院接受住院治療，於112年3月25日出院，經被告拒絕理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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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投保前是否已罹患系爭疾病？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

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

為保護善意之被保險人，該條所指「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

考」應限縮解釋為該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

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

8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約定：「本

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

30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

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

日起持續30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院卷一第27、

33頁），亦應與保險法第127條為相同之解釋。又保險法第1

27條為健康保險保險人法定特別免責事由，保險人主張依該

條免責者，當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已罹患保險

事故之疾病為其要件，此項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

之責。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前已罹患系爭疾病，非

屬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及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之疾

病等語。然查，有關原告係於何時確診雙相情緒障礙症乙

節，經本院函詢臺北榮總之回覆內容略以：張員（即原告）

於103年6月9日之門診診斷為疑似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症狀

表現為失眠、憂鬱、情緒起伏。有酒精使用問題及暴力行

為，因資訊有限，無法確定其診斷。張員於107年第一次於

本院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時，將其診斷由疑似情感性精神病

改為雙極極患等語，有臺北榮總113年3月29日北總精字第11

3000108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參諸原告之法

務部○○○○○○○出監證明書、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自92年1

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

險對象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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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限閱卷），可知原告早於投保前之94年8月26日起即遭羈

押，並自同年12月15日起入監服刑，直至102年8月25日出

監，而原告於羈押及服刑期間，均無因確診精神疾患而治療

之就醫紀錄，由此尚難逕認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系爭疾

病。

　⒊又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雖註記「患

者（即原告）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且

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雖當時未有

精神科就醫，但酒駕及毒品入獄為確切之事實。且酒駕、毒

品、幻覺與目前住院之雙相情緒障礙有顯著之相關性及因果

關係，可確定患者投保前即有精神病病史，為投保前疾病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然上開內容係由被告提出，單純

就原告之病歷及護理紀錄而為保險理賠上之判斷，尚難逕認

為可採。另八里療養院出院病歷摘要雖記載「個案自小與案

母及案姐同住，學歷國小畢業。因單親國小曾受言語及肢體

霸凌，因衝動控制差，常與同學衝突打架國中被勒令退學，

因暴力、偷竊情形多次進出少年法庭，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

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現，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20多

歲時有使用過安非他命2年，因藥物、酒精、家暴、酒駕行

為多次入獄服刑，每次都出獄不到24小時又酒駕入獄…」、

「個案因在監獄適應不良，情緒起伏大，監所難以照護，故

予以保外就醫，後於台北榮總、振興個別住院1個月，出院

後案姊仍擔心個案不夠穩定，在家難以照顧，故帶來本院住

院，希望能在本院慢性病房後續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3至

94頁），而振興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案姐表示當時應

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覺，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

自覺症狀仍較不穩定，情緒煩躁、易怒、焦慮、活動量大、

無法靜坐、失眠、有幻聽干擾（叫個案去做一些事），故至

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後建議住院治療」（見本院卷二

第31頁），似有表述原告於20多歲時已有情緒或精神疾患之

潛在狀況，然細繹上開摘要文字敘述，上開病史主要係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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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詢問原告或原告家屬原告後，依照原告或其家屬之主訴所

記載而成，並非係依電腦斷層檢查結果或專業醫生診斷結果

而為，由此實難以上開病史內容，遽認原告在20多歲時即有

罹患系爭疾病。

　⒋復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

院）就原告之病歷資料判斷原告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是

否已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節為鑑定，函覆結果

略以：「依據既有之病歷資料，張員（即原告）在32歲時診

斷其有雙相情緒障礙症，但是病歷記錄並未顯示其雙相情緒

障礙症之發病時間，雖然病歷資料及形式記錄顯示，其在國

中有幻聽、傷人、暴力，以及20多歲即有藥物濫用、酒精濫

用、家暴等多次入院情事。然而，診斷上主要困難在於上述

行為模式之歸因；根據臺北榮總於107年2月22日之精神科全

日住院護理記錄，張員飲酒之歷史有25年之久，亦即張員於

國中時期即有飲酒之情形，根據上述論述，傷人、暴力行為

或可歸因於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或

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

內容，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而幻聽現象，可能來自

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酒精性精神病、或者未經診斷之雙

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本院鑑定

人員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因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

質、酒精使用障礙症乃是長期的問題，始自於其青少年時

期，與其現今之病況、體況有關。然而，因張員於全日住院

前，有數個月處於服刑或其他醫院全日住院接受治療，已經

未飲酒數個月之久，其於全日住院之精神症狀與酒精使用之

關連性不高，因此其上述衝動、暴力行為與其住院時較有關

者為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雙相情緒障礙症。然而，因為(1)雙

相情緒障礙症有其特殊之診斷準則，並非有衝動、暴力或犯

罪行為之存在，即可診斷其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2)目前

病歷相關資料並未在時序上詳細記載張員何時曾經有完整符

合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症狀；(3)臨床專業判斷；本院鑑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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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無法確認張員是否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即有出現雙相

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語，有臺大醫院114年2月19日校

附醫精字第1144700062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7頁），可知原告雖於國中時期或20

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復因酒駕多次及毒

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然上述行為模式或可能與原

告之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相關，而幻聽現

象亦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是尚

難僅憑原告於國中或20多歲時之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乙

節，逕認原告當時有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亦無從遽

以認定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系爭

疾病或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

明原告有帶病投保之事實，其前開抗辯即不足採。

　㈡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在八里療養

院住院治療，有無必要性？

　⒈依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之意見雖記

載「依據病歷記載患者（即原告）為症狀明顯且經常復發，

且合併物質濫用及酒癮之患者，且病識感不佳。住院中曾攻

擊病服員，安排住院治療為合理之安排，然住院天數過長，

因住院約1個月後病情已相對有改善，且開始頻繁請假外

出，也自述外出時相對平穩，且後續住院有一部分是因新冠

陽性又被隔離而延長住院天數，後續住院反而造成患者與其

他病人有衝突（病友干擾患者所致），若前述病情穩定時先

出院或可避免之後的衝突，因此，住院約1個月左右為可接

受之安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惟經臺大醫院就原

告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乙節鑑定後，函覆略以：「張員（即

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時，主訴為仍有精神病症狀（例

如聽幻覺）及情緒不穩定之狀況。在本次住院之前，張員因

在服刑中情緒不穩定，無法在獄中接受刑罰處遇，因此張員

獲得保外就醫，先後於臺北榮總及振興醫院住院各住院1個

月，然張員之姊擔心張員之狀況難以在家接受照顧，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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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讓張員入住慢性病房接受照顧，因此在主治醫師同意下，

張員入住八里療養院之全日住院病房。根據本次囑託鑑定之

相關病歷資料，張員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然而其情緒仍

有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並在與人發

生衝突後發生多起暴力行為，有時仍發生需要醫療人員對張

員執行強制介入，即時給予短效針劑注射，以降低其衝動並

確保安全。於此種情況下，在全日住院時，張員仍有暴力行

為，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

因此有全日住院之必要。……根據八里療養院全日住院之護

理紀錄，張員最後一次暴力行為傾向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

短效針劑注射，乃是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

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依據目前精神醫學之醫理判斷，

或可於其情緒穩定14日後出院；因張員出院後乃是轉歸監獄

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因此只要張員病情能夠在監獄

接受處遇時，即使仍可能暴力傾向，只要獄方能夠處理此類

行為，只要在轉歸監獄不會遲延太久（例如數星期以上），

仍不妨使其出院而轉歸監獄。因此在認定張員之攻擊行為乃

歸因於雙相情緒障礙症之下，張員於112年3月7日出院乃是

可行之替代方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3頁），可知

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情緒不穩定、

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應認一般密集門診模式

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而有全日住院之必要。

復觀諸原告之病歷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

表，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最後一次暴力行為而受到

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係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

逐漸穩定，並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於112年3月28日保

外就醫返回，可知原告出院後隨即於3日內返回監獄服刑，

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則參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之後病情

已逐漸穩定，應認原告可於14日後出院，則112年3月7日後

之住院即難認有治療必要性。

　⒉被告固以原告家人僅因原告難以照顧，竟於原告自振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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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後相隔短短3日，復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而認

並無住院必要性。惟精神疾病一般為多重病因之疾病，病情

之變化受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甚多，病患入

院時主訴症狀，與住院期間接受治療時護理人員觀察並無絕

對必然之關係，被告執原告之八里療養院護理紀錄單所載片

斷護理紀錄內容，忽略上載原告之精神疾病病徵（詳如附表

二所示），逕謂原告無住院必要，尚不足採，亦無從以此推

翻上載診治醫師所為之專業醫療判斷。至住院天數之判斷，

原告固主張其當時於法務部○○○○○○○服刑，當地之醫

療資源未如北部地區完善，為降低其回歸監獄服刑再發生暴

力行為之風險，應以原告於八里療養院之主治醫師臨床認定

其應出院之日即112年3月25日為準等語。惟審酌原告於出院

前最後一次暴力行為為112年2月21日，應可觀察14日情緒穩

定後，即出院返回監獄改以門診治療，尚難以監獄之醫療資

源為由，而認原告於情緒穩定後仍應繼續住院觀察。

　⒊是本件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

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應有必要性，至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

則難認有住院必要性。

　㈢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

院住院治療，並未達到系爭附約約定之「同一次住院」、

「同一次事故」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理賠365日之上限：

　⒈被告辯稱自107年2月21日至111年12月2日，已因原告所患系

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依真安心附約之約定給付

醫療費用保險金達872日，而逾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13條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即365日，被告自無再就

同一事故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等語。按解釋保險契約，應本諸

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

疑義時，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

解釋。查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

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

害，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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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

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险金给

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2項約

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

以365日為限」、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

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真安

心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因第11條約定且未具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時，本公司按投保單位每日給付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365日為

限」（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依上開新溫馨附約第8條

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之文字，顯已明確約定以同

一疾病住院，係以「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

為「視為一次住院」之情形，故若為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

日後，復於同一醫院或不同醫院再次住院時，即非上開文義

約定所規範情形。

　⒉依被告自行整理之理賠紀錄表（見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

原告於110年2月9日在八里療養院出院後，逾1年後之111年2

月23日至同年3月3日始再因雙極疾患住院治療，復於同年9

月30日因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橫紋肌溶解症及雙極性情感疾

患住院治療、前後3次住院間隔顯逾14日其多，應認定為非

屬同一次住院，而應重新起算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又兩

造自107年2月起至111年12月間亦係依照14日之間隔認定是

否為同一次住院，是曾因此扣除超過365日之理賠上限日

數，可見被告在同一次住院之解釋上向來均以間隔14日作為

認定標準。原告因罹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疾病而多次

住院，並未違反上開約定，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上開約定文

義不符，難認可採。

　⒊又原告主張其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住院日期，且均有就系

爭疾病進行治療，且4次住院之間隔均未達14日，依真安心

附約第10條之約定，應視為同一次住院，並應以111年9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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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等語，為被告

所否認，辯稱：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日期，分別係

因「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橫紋肌溶解症、非特定的雙相

情緒障礙症、非特定的失眠症、急性腎衰竭」及「橫紋肌溶

解症、雙極性情感疾患」而住院治療，與本次係因系爭疾病

有所不同等語。觀諸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下稱臺東醫院）

之出院病歷摘要，可見原告症狀加劇,衝動控制差、怪異行

為、自語、視/聽幻覺干擾等，111年9月23日之護理紀錄並

提及原告因幻聽胡言亂語而入急診治療，且精神科醫師亦有

對於原告之狀況為處置及開立精神病藥物，有臺東醫院之出

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5至312頁），

是應可認原告於111年9月23日起至111年9月29日住院期間，

有針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又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

0月4日期間，亦有因雙極性情感疾患於臺北榮總住院治療，

有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5

頁），故應認原告所主張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

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為可採。是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至

112年3月7日止，因系爭疾病有於八里療養院住院93天治療

之必要，原告自可依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真安

心附約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上開住院期間之住院醫

療保險金、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及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如附

表三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末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

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112年4月21日申請理賠，有原告

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60頁），經

被告以112年7月14日遠壽理賠字第112045517號函拒絕之

（見本院卷一第49頁），依前述規定，原告請求自112年5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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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

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之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25

6,500元，並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

條、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

險金共351,000元，及上開金額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

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

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　　　　　　　　　　　　　　

編

號

住院日期區間/日數 醫療院所 原告所罹疾病或手術

1 111年9月23日至111年

9月29日計7日

衛生福利部

臺東醫院

1.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

2.橫紋肌溶解症

3.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

4.非特定的失眠症

5.急性腎衰竭

（見本院卷一第2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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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 111年9月30日至111年

10月4日計5日

臺北榮總 1.橫肌溶解症

2.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卷二第239頁）

3 111年10月7日至111年

11月6日計31日

臺北榮總 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4 111年11月7日至111年

12月2日計26日

振興醫院 1.雙相情緒障礙症

2.右側臀部皮下腫瘤行切除手術

（見本院卷一第33頁）

5 111年12月5日至112年

3月25日計11日

八里療養院 非特定的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47頁）

日期 原告精神狀態或行為 卷證出處

111年12月6日 「因情緒起伏大，可能有暴力

之虞」

本院卷一第99頁

111年12月7日、

111年12月8日、

111年12月10日、

111年12月23日、

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3日、

112年1月17日、

112年1月20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2月23日、

112年3月23日

「情緒起伏且精神症狀干擾，

恐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101頁

第102頁

第105頁

第116頁

第126頁

第130頁

第132頁

第135頁

第163頁

第169頁

第185頁

111年12月11日 「情緒明顯起伏，易受外在環

境或病友影響，衝動控制差，

有暴力之虞」

第107頁

111年12月19日、

112年2月4日、

原告發生數起暴力言行 第112頁

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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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續上頁)

第十三頁



附表三：

112年2月7日至9日、

112年2月21日

第158至160頁

第168頁　　

附約 請求項目 計算基礎及依據 金額（新臺幣）

新溫馨

附約

住院醫療

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日

額1,5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180日：以

日額1,500元之1.5倍（即2,

250元）乘以住院日數（新

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

款，見本院卷一第28頁）

186,750元

【計算式：(1,500元×30

日)＋(2,250元×63日)＝1

86,750元】

住院醫療

補助保險

金

住院日數乘以「住院醫療保險

金日額」之50%（新溫馨附約第

11條第1項，見本院卷一第28

頁）

69,750元

【計算式：1,500元×0.5×

93日＝69,750元】

真安心

附約

住院醫療

日額保險

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固

定金額型保額1,000元乘以

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60日：以

保額1,000元之2份即2,000

元乘以住院日數

3.住院第61日起至第90日：以

保額1,000元之3倍即3,000

元乘以住院日數

4.住院第91日起至第180日：以

保額1,000元之4倍即4,000

元乘以住院日數（真安心附

約第10條、第13條第1至4

項，見本院卷一第34至36

頁）

351,000元

【計算式：(3,000元×21

日)＋(4,000元×72日) ＝

351,000元】

註：原告本次於八里療養

院住院前，視為同一次住

院之日數已達69日（詳如

附表一），原告本次住院

之日數為93日，應自第70

日起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

金。

01

02

03

(續上頁)

第十四頁



合計 607,500元
01

(續上頁)

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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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31號
原      告  張家祥  
訴訟代理人  謝政恩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7,5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6,500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733,500元（見本院卷一第290頁），核原告所為本件訴之變更，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下稱新溫馨附約）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下稱真安心附約，與新溫馨附約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02年投保數年後，因先後罹患「雙極性情感疾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等疾病，曾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至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住院治療，其中附表一編號3、4均經被告同意全額理賠。嗣原告因同一保險事故即罹患「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下稱系爭疾病），自111年12月5日起至112年3月25日止在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惟被告竟以原告於投保前即有精神病史、欠缺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爰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310,500元，以及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423,000元，並依保險法第34條及新溫馨附約第22條第2項、真安心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請求自原告於112年4月21日提出理賠申請15日後即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3,500元，及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依原告之主訴病史及病歷資料，原告於本件投保前之86、87年間即有出現幻覺症狀，可見原告在本件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精神疾病，始一再出現不可控之情緒障礙、傷人行為，僅係一直未為明確診斷、治療，因此原告因系爭疾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首次就診時，即詳述過去所有症狀以供精神科醫師診斷，顯見原告投保前主觀上對於其患有系爭疾病之情形已為知悉，是原告所罹患之系爭疾病實屬保前疾病，被告對此自無庸給付保險金。又原告在八里療養院住院前，方先後從臺北榮總、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出院，僅因原告家人認為難以照顧原告，竟隨即於3日後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並非因原告在醫療上確有「必須住院」之原因，且依八里療養院之診斷證明書亦僅記載「住院日自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宜持續追蹤治療」，未見有何原告所稱 「必須」住院之記載。又原告除向被告投保外，另有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醫療保險，並自103年以降陸續領取高達5,675,849元之保險金，益徵原告確有為領取保險金，於非住院必要之情形尋求住院之重大動機，並非其症狀已達到必須住院或已無以門診等其他診療方式可為替代，而有住院必要性。又被告就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已依真安心附約給付逾最高給付日數365日，已達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被告自無義務再就系爭疾病給付保險金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㈠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
　㈡原告於107年2月22日因「雙極性情感疾患」至臺北榮總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4月3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59,421元。
　㈢原告於111年11月7日因「雙相情緒障礙症」、「右側臀部皮下腫瘤切除手術」至振興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12月2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08,397元。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因「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至八里療養院接受住院治療，於112年3月25日出院，經被告拒絕理賠。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投保前是否已罹患系爭疾病？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為保護善意之被保險人，該條所指「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考」應限縮解釋為該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30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院卷一第27、33頁），亦應與保險法第127條為相同之解釋。又保險法第127條為健康保險保險人法定特別免責事由，保險人主張依該條免責者，當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已罹患保險事故之疾病為其要件，此項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之責。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前已罹患系爭疾病，非屬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及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之疾病等語。然查，有關原告係於何時確診雙相情緒障礙症乙節，經本院函詢臺北榮總之回覆內容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03年6月9日之門診診斷為疑似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症狀表現為失眠、憂鬱、情緒起伏。有酒精使用問題及暴力行為，因資訊有限，無法確定其診斷。張員於107年第一次於本院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時，將其診斷由疑似情感性精神病改為雙極極患等語，有臺北榮總113年3月29日北總精字第113000108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參諸原告之法務部○○○○○○○出監證明書、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自92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9頁及限閱卷），可知原告早於投保前之94年8月26日起即遭羈押，並自同年12月15日起入監服刑，直至102年8月25日出監，而原告於羈押及服刑期間，均無因確診精神疾患而治療之就醫紀錄，由此尚難逕認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
　⒊又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雖註記「患者（即原告）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且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雖當時未有精神科就醫，但酒駕及毒品入獄為確切之事實。且酒駕、毒品、幻覺與目前住院之雙相情緒障礙有顯著之相關性及因果關係，可確定患者投保前即有精神病病史，為投保前疾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然上開內容係由被告提出，單純就原告之病歷及護理紀錄而為保險理賠上之判斷，尚難逕認為可採。另八里療養院出院病歷摘要雖記載「個案自小與案母及案姐同住，學歷國小畢業。因單親國小曾受言語及肢體霸凌，因衝動控制差，常與同學衝突打架國中被勒令退學，因暴力、偷竊情形多次進出少年法庭，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現，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20多歲時有使用過安非他命2年，因藥物、酒精、家暴、酒駕行為多次入獄服刑，每次都出獄不到24小時又酒駕入獄…」、「個案因在監獄適應不良，情緒起伏大，監所難以照護，故予以保外就醫，後於台北榮總、振興個別住院1個月，出院後案姊仍擔心個案不夠穩定，在家難以照顧，故帶來本院住院，希望能在本院慢性病房後續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3至94頁），而振興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覺，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自覺症狀仍較不穩定，情緒煩躁、易怒、焦慮、活動量大、無法靜坐、失眠、有幻聽干擾（叫個案去做一些事），故至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後建議住院治療」（見本院卷二第31頁），似有表述原告於20多歲時已有情緒或精神疾患之潛在狀況，然細繹上開摘要文字敘述，上開病史主要係由醫師詢問原告或原告家屬原告後，依照原告或其家屬之主訴所記載而成，並非係依電腦斷層檢查結果或專業醫生診斷結果而為，由此實難以上開病史內容，遽認原告在20多歲時即有罹患系爭疾病。
　⒋復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病歷資料判斷原告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是否已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節為鑑定，函覆結果略以：「依據既有之病歷資料，張員（即原告）在32歲時診斷其有雙相情緒障礙症，但是病歷記錄並未顯示其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發病時間，雖然病歷資料及形式記錄顯示，其在國中有幻聽、傷人、暴力，以及20多歲即有藥物濫用、酒精濫用、家暴等多次入院情事。然而，診斷上主要困難在於上述行為模式之歸因；根據臺北榮總於107年2月22日之精神科全日住院護理記錄，張員飲酒之歷史有25年之久，亦即張員於國中時期即有飲酒之情形，根據上述論述，傷人、暴力行為或可歸因於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而幻聽現象，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酒精性精神病、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本院鑑定人員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因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酒精使用障礙症乃是長期的問題，始自於其青少年時期，與其現今之病況、體況有關。然而，因張員於全日住院前，有數個月處於服刑或其他醫院全日住院接受治療，已經未飲酒數個月之久，其於全日住院之精神症狀與酒精使用之關連性不高，因此其上述衝動、暴力行為與其住院時較有關者為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雙相情緒障礙症。然而，因為(1)雙相情緒障礙症有其特殊之診斷準則，並非有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之存在，即可診斷其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2)目前病歷相關資料並未在時序上詳細記載張員何時曾經有完整符合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症狀；(3)臨床專業判斷；本院鑑定人員無法確認張員是否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即有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語，有臺大醫院114年2月19日校附醫精字第1144700062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7頁），可知原告雖於國中時期或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復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然上述行為模式或可能與原告之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相關，而幻聽現象亦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是尚難僅憑原告於國中或20多歲時之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乙節，逕認原告當時有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亦無從遽以認定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或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帶病投保之事實，其前開抗辯即不足採。
　㈡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有無必要性？
　⒈依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之意見雖記載「依據病歷記載患者（即原告）為症狀明顯且經常復發，且合併物質濫用及酒癮之患者，且病識感不佳。住院中曾攻擊病服員，安排住院治療為合理之安排，然住院天數過長，因住院約1個月後病情已相對有改善，且開始頻繁請假外出，也自述外出時相對平穩，且後續住院有一部分是因新冠陽性又被隔離而延長住院天數，後續住院反而造成患者與其他病人有衝突（病友干擾患者所致），若前述病情穩定時先出院或可避免之後的衝突，因此，住院約1個月左右為可接受之安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惟經臺大醫院就原告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乙節鑑定後，函覆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時，主訴為仍有精神病症狀（例如聽幻覺）及情緒不穩定之狀況。在本次住院之前，張員因在服刑中情緒不穩定，無法在獄中接受刑罰處遇，因此張員獲得保外就醫，先後於臺北榮總及振興醫院住院各住院1個月，然張員之姊擔心張員之狀況難以在家接受照顧，希望能夠讓張員入住慢性病房接受照顧，因此在主治醫師同意下，張員入住八里療養院之全日住院病房。根據本次囑託鑑定之相關病歷資料，張員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然而其情緒仍有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並在與人發生衝突後發生多起暴力行為，有時仍發生需要醫療人員對張員執行強制介入，即時給予短效針劑注射，以降低其衝動並確保安全。於此種情況下，在全日住院時，張員仍有暴力行為，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因此有全日住院之必要。……根據八里療養院全日住院之護理紀錄，張員最後一次暴力行為傾向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乃是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依據目前精神醫學之醫理判斷，或可於其情緒穩定14日後出院；因張員出院後乃是轉歸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因此只要張員病情能夠在監獄接受處遇時，即使仍可能暴力傾向，只要獄方能夠處理此類行為，只要在轉歸監獄不會遲延太久（例如數星期以上），仍不妨使其出院而轉歸監獄。因此在認定張員之攻擊行為乃歸因於雙相情緒障礙症之下，張員於112年3月7日出院乃是可行之替代方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3頁），可知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情緒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應認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而有全日住院之必要。復觀諸原告之病歷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最後一次暴力行為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係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並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於112年3月28日保外就醫返回，可知原告出院後隨即於3日內返回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則參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之後病情已逐漸穩定，應認原告可於14日後出院，則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即難認有治療必要性。
　⒉被告固以原告家人僅因原告難以照顧，竟於原告自振興醫院出院後相隔短短3日，復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而認並無住院必要性。惟精神疾病一般為多重病因之疾病，病情之變化受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甚多，病患入院時主訴症狀，與住院期間接受治療時護理人員觀察並無絕對必然之關係，被告執原告之八里療養院護理紀錄單所載片斷護理紀錄內容，忽略上載原告之精神疾病病徵（詳如附表二所示），逕謂原告無住院必要，尚不足採，亦無從以此推翻上載診治醫師所為之專業醫療判斷。至住院天數之判斷，原告固主張其當時於法務部○○○○○○○服刑，當地之醫療資源未如北部地區完善，為降低其回歸監獄服刑再發生暴力行為之風險，應以原告於八里療養院之主治醫師臨床認定其應出院之日即112年3月25日為準等語。惟審酌原告於出院前最後一次暴力行為為112年2月21日，應可觀察14日情緒穩定後，即出院返回監獄改以門診治療，尚難以監獄之醫療資源為由，而認原告於情緒穩定後仍應繼續住院觀察。
　⒊是本件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應有必要性，至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則難認有住院必要性。
　㈢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並未達到系爭附約約定之「同一次住院」、「同一次事故」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理賠365日之上限：
　⒈被告辯稱自107年2月21日至111年12月2日，已因原告所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依真安心附約之約定給付醫療費用保險金達872日，而逾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13條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即365日，被告自無再就同一事故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等語。按解釋保險契約，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查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险金给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因第11條約定且未具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時，本公司按投保單位每日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365日為限」（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依上開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之文字，顯已明確約定以同一疾病住院，係以「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為「視為一次住院」之情形，故若為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或不同醫院再次住院時，即非上開文義約定所規範情形。
　⒉依被告自行整理之理賠紀錄表（見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原告於110年2月9日在八里療養院出院後，逾1年後之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3日始再因雙極疾患住院治療，復於同年9月30日因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橫紋肌溶解症及雙極性情感疾患住院治療、前後3次住院間隔顯逾14日其多，應認定為非屬同一次住院，而應重新起算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又兩造自107年2月起至111年12月間亦係依照14日之間隔認定是否為同一次住院，是曾因此扣除超過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可見被告在同一次住院之解釋上向來均以間隔14日作為認定標準。原告因罹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疾病而多次住院，並未違反上開約定，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上開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⒊又原告主張其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住院日期，且均有就系爭疾病進行治療，且4次住院之間隔均未達14日，依真安心附約第10條之約定，應視為同一次住院，並應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等語，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日期，分別係因「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橫紋肌溶解症、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非特定的失眠症、急性腎衰竭」及「橫紋肌溶解症、雙極性情感疾患」而住院治療，與本次係因系爭疾病有所不同等語。觀諸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下稱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可見原告症狀加劇,衝動控制差、怪異行為、自語、視/聽幻覺干擾等，111年9月23日之護理紀錄並提及原告因幻聽胡言亂語而入急診治療，且精神科醫師亦有對於原告之狀況為處置及開立精神病藥物，有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5至312頁），是應可認原告於111年9月23日起至111年9月29日住院期間，有針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又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期間，亦有因雙極性情感疾患於臺北榮總住院治療，有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5頁），故應認原告所主張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為可採。是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止，因系爭疾病有於八里療養院住院93天治療之必要，原告自可依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上開住院期間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及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如附表三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末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112年4月21日申請理賠，有原告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60頁），經被告以112年7月14日遠壽理賠字第112045517號函拒絕之（見本院卷一第49頁），依前述規定，原告請求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256,500元，並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351,000元，及上開金額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　　　　　　　　　　　　　　
		編號

		住院日期區間/日數

		醫療院所

		原告所罹疾病或手術



		1

		111年9月23日至111年9月29日計7日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1.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
2.橫紋肌溶解症
3.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
4.非特定的失眠症
5.急性腎衰竭
（見本院卷一第295頁）



		2

		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計5日

		臺北榮總

		1.橫肌溶解症
2.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卷二第239頁）



		3

		111年10月7日至111年11月6日計31日

		臺北榮總

		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4

		111年11月7日至111年12月2日計26日

		振興醫院

		1.雙相情緒障礙症
2.右側臀部皮下腫瘤行切除手術
（見本院卷一第33頁）



		5

		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計11日



		八里療養院

		非特定的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47頁）









附表二：
		日期

		原告精神狀態或行為

		卷證出處



		111年12月6日

		「因情緒起伏大，可能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99頁



		111年12月7日、
111年12月8日、
111年12月10日、
111年12月23日、
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3日、
112年1月17日、
112年1月20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2月23日、
112年3月23日

		「情緒起伏且精神症狀干擾，恐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101頁
第102頁
第105頁
第116頁
第126頁
第130頁
第132頁
第135頁
第163頁
第169頁
第185頁



		111年12月11日

		「情緒明顯起伏，易受外在環境或病友影響，衝動控制差，有暴力之虞」

		第107頁



		111年12月19日、
112年2月4日、
112年2月7日至9日、
112年2月21日

		原告發生數起暴力言行

		第112頁
第153頁
第158至160頁
第168頁　　









附表三：
		附約

		請求項目

		計算基礎及依據

		金額（新臺幣）



		新溫馨附約

		住院醫療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日額1,5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180日：以日額1,500元之1.5倍（即2,250元）乘以住院日數（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見本院卷一第28頁）

		186,750元
【計算式：(1,500元×30日)＋(2,250元×63日)＝186,75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

		住院日數乘以「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之50%（新溫馨附約第11條第1項，見本院卷一第28頁）

		69,750元
【計算式：1,500元×0.5×93日＝69,750元】



		真安心附約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固定金額型保額1,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60日：以保額1,000元之2份即2,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3.住院第61日起至第90日：以保額1,000元之3倍即3,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4.住院第91日起至第180日：以保額1,000元之4倍即4,000元乘以住院日數（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3條第1至4項，見本院卷一第34至36頁）

		351,000元
【計算式：(3,000元×21日)＋(4,000元×72日) ＝351,000元】
註：原告本次於八里療養院住院前，視為同一次住院之日數已達69日（詳如附表一），原告本次住院之日數為93日，應自第70日起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合計

		


		


		607,5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31號

原      告  張家祥  

訴訟代理人  謝政恩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7,5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

    付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6,500元（見本院卷一第9頁）

    ，嗣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733,500元（

    見本院卷一第290頁），核原告所為本件訴之變更，為擴張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

    ，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

    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

    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下稱新溫馨附約）及「遠雄人

    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下稱真安心附約，與新溫馨

    附約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02年投保數年後，因先後罹

    患「雙極性情感疾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等疾病，曾分

    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至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住院治療

    ，其中附表一編號3、4均經被告同意全額理賠。嗣原告因同

    一保險事故即罹患「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下稱系爭

    疾病），自111年12月5日起至112年3月25日止在衛生福利部

    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如附表一編號5

    所示），惟被告竟以原告於投保前即有精神病史、欠缺住院

    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爰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

    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

    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

    310,500元，以及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

    11條、第13條第1至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

    險金共423,000元，並依保險法第34條及新溫馨附約第22條

    第2項、真安心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請求自原告於112年4

    月21日提出理賠申請15日後即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3,50

    0元，及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依原告之主訴病史及病歷資料，原告於本件投保

    前之86、87年間即有出現幻覺症狀，可見原告在本件投保系

    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精神疾病，始一再出現不可控之情緒障礙

    、傷人行為，僅係一直未為明確診斷、治療，因此原告因系

    爭疾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首次就診時，即

    詳述過去所有症狀以供精神科醫師診斷，顯見原告投保前主

    觀上對於其患有系爭疾病之情形已為知悉，是原告所罹患之

    系爭疾病實屬保前疾病，被告對此自無庸給付保險金。又原

    告在八里療養院住院前，方先後從臺北榮總、振興醫療財團

    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出院，僅因原告家人認為難

    以照顧原告，竟隨即於3日後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

    並非因原告在醫療上確有「必須住院」之原因，且依八里療

    養院之診斷證明書亦僅記載「住院日自111年12月5日至112

    年3月25日，宜持續追蹤治療」，未見有何原告所稱 「必須

    」住院之記載。又原告除向被告投保外，另有向其他保險公

    司投保醫療保險，並自103年以降陸續領取高達5,675,849元

    之保險金，益徵原告確有為領取保險金，於非住院必要之情

    形尋求住院之重大動機，並非其症狀已達到必須住院或已無

    以門診等其他診療方式可為替代，而有住院必要性。又被告

    就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已依真安心附約給付逾最高給付日數

    365日，已達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就同一事故之給

    付上限，被告自無義務再就系爭疾病給付保險金等語。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㈠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

    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

    （日額1,500元）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

　㈡原告於107年2月22日因「雙極性情感疾患」至臺北榮總接受

    住院治療，於同年4月3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

    保險金159,421元。

　㈢原告於111年11月7日因「雙相情緒障礙症」、「右側臀部皮

    下腫瘤切除手術」至振興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12月2

    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08,397元。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因「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至八里

    療養院接受住院治療，於112年3月25日出院，經被告拒絕理

    賠。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投保前是否已罹患系爭疾病？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

    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

    為保護善意之被保險人，該條所指「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考

    」應限縮解釋為該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保

    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9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約定：「本附

    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

    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

    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

    續30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院卷一第27、33頁）

    ，亦應與保險法第127條為相同之解釋。又保險法第127條為

    健康保險保險人法定特別免責事由，保險人主張依該條免責

    者，當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已罹患保險事故之

    疾病為其要件，此項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之責。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前已罹患系爭疾病，非

    屬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及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之疾

    病等語。然查，有關原告係於何時確診雙相情緒障礙症乙節

    ，經本院函詢臺北榮總之回覆內容略以：張員（即原告）於

    103年6月9日之門診診斷為疑似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症狀表

    現為失眠、憂鬱、情緒起伏。有酒精使用問題及暴力行為，

    因資訊有限，無法確定其診斷。張員於107年第一次於本院

    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時，將其診斷由疑似情感性精神病改為

    雙極極患等語，有臺北榮總113年3月29日北總精字第113000

    108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參諸原告之法務部○

    ○○○○○○出監證明書、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自92年1月1日起至102

    年12月31日止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申

    報紀錄明細表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9頁及限閱卷），

    可知原告早於投保前之94年8月26日起即遭羈押，並自同年1

    2月15日起入監服刑，直至102年8月25日出監，而原告於羈

    押及服刑期間，均無因確診精神疾患而治療之就醫紀錄，由

    此尚難逕認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

　⒊又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雖註記「患

    者（即原告）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且

    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雖當時未有

    精神科就醫，但酒駕及毒品入獄為確切之事實。且酒駕、毒

    品、幻覺與目前住院之雙相情緒障礙有顯著之相關性及因果

    關係，可確定患者投保前即有精神病病史，為投保前疾病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然上開內容係由被告提出，單純

    就原告之病歷及護理紀錄而為保險理賠上之判斷，尚難逕認

    為可採。另八里療養院出院病歷摘要雖記載「個案自小與案

    母及案姐同住，學歷國小畢業。因單親國小曾受言語及肢體

    霸凌，因衝動控制差，常與同學衝突打架國中被勒令退學，

    因暴力、偷竊情形多次進出少年法庭，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

    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現，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20多

    歲時有使用過安非他命2年，因藥物、酒精、家暴、酒駕行

    為多次入獄服刑，每次都出獄不到24小時又酒駕入獄…」、

    「個案因在監獄適應不良，情緒起伏大，監所難以照護，故

    予以保外就醫，後於台北榮總、振興個別住院1個月，出院

    後案姊仍擔心個案不夠穩定，在家難以照顧，故帶來本院住

    院，希望能在本院慢性病房後續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3至

    94頁），而振興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案姐表示當時應

    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覺，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

    自覺症狀仍較不穩定，情緒煩躁、易怒、焦慮、活動量大、

    無法靜坐、失眠、有幻聽干擾（叫個案去做一些事），故至

    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後建議住院治療」（見本院卷二

    第31頁），似有表述原告於20多歲時已有情緒或精神疾患之

    潛在狀況，然細繹上開摘要文字敘述，上開病史主要係由醫

    師詢問原告或原告家屬原告後，依照原告或其家屬之主訴所

    記載而成，並非係依電腦斷層檢查結果或專業醫生診斷結果

    而為，由此實難以上開病史內容，遽認原告在20多歲時即有

    罹患系爭疾病。

　⒋復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

    ）就原告之病歷資料判斷原告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是否

    已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節為鑑定，函覆結果略

    以：「依據既有之病歷資料，張員（即原告）在32歲時診斷

    其有雙相情緒障礙症，但是病歷記錄並未顯示其雙相情緒障

    礙症之發病時間，雖然病歷資料及形式記錄顯示，其在國中

    有幻聽、傷人、暴力，以及20多歲即有藥物濫用、酒精濫用

    、家暴等多次入院情事。然而，診斷上主要困難在於上述行

    為模式之歸因；根據臺北榮總於107年2月22日之精神科全日

    住院護理記錄，張員飲酒之歷史有25年之久，亦即張員於國

    中時期即有飲酒之情形，根據上述論述，傷人、暴力行為或

    可歸因於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或者

    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

    容，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而幻聽現象，可能來自於

    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酒精性精神病、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

    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本院鑑定人

    員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因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

    酒精使用障礙症乃是長期的問題，始自於其青少年時期，與

    其現今之病況、體況有關。然而，因張員於全日住院前，有

    數個月處於服刑或其他醫院全日住院接受治療，已經未飲酒

    數個月之久，其於全日住院之精神症狀與酒精使用之關連性

    不高，因此其上述衝動、暴力行為與其住院時較有關者為反

    社會人格特質或雙相情緒障礙症。然而，因為(1)雙相情緒

    障礙症有其特殊之診斷準則，並非有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

    之存在，即可診斷其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2)目前病歷相

    關資料並未在時序上詳細記載張員何時曾經有完整符合雙相

    情緒障礙症之症狀；(3)臨床專業判斷；本院鑑定人員無法

    確認張員是否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即有出現雙相情緒障

    礙精神疾病態樣」等語，有臺大醫院114年2月19日校附醫精

    字第1144700062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二第139至147頁），可知原告雖於國中時期或20多歲時

    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復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

    ，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然上述行為模式或可能與原告之反

    社會人格特質或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相關，而幻聽現象亦可

    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是尚難僅憑

    原告於國中或20多歲時之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乙節，逕認

    原告當時有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亦無從遽以認定原

    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或其

    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

    帶病投保之事實，其前開抗辯即不足採。

　㈡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在八里療養

    院住院治療，有無必要性？

　⒈依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之意見雖記

    載「依據病歷記載患者（即原告）為症狀明顯且經常復發，

    且合併物質濫用及酒癮之患者，且病識感不佳。住院中曾攻

    擊病服員，安排住院治療為合理之安排，然住院天數過長，

    因住院約1個月後病情已相對有改善，且開始頻繁請假外出

    ，也自述外出時相對平穩，且後續住院有一部分是因新冠陽

    性又被隔離而延長住院天數，後續住院反而造成患者與其他

    病人有衝突（病友干擾患者所致），若前述病情穩定時先出

    院或可避免之後的衝突，因此，住院約1個月左右為可接受

    之安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惟經臺大醫院就原告

    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乙節鑑定後，函覆略以：「張員（即原

    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時，主訴為仍有精神病症狀（例如

    聽幻覺）及情緒不穩定之狀況。在本次住院之前，張員因在

    服刑中情緒不穩定，無法在獄中接受刑罰處遇，因此張員獲

    得保外就醫，先後於臺北榮總及振興醫院住院各住院1個月

    ，然張員之姊擔心張員之狀況難以在家接受照顧，希望能夠

    讓張員入住慢性病房接受照顧，因此在主治醫師同意下，張

    員入住八里療養院之全日住院病房。根據本次囑託鑑定之相

    關病歷資料，張員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然而其情緒仍有

    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並在與人發生

    衝突後發生多起暴力行為，有時仍發生需要醫療人員對張員

    執行強制介入，即時給予短效針劑注射，以降低其衝動並確

    保安全。於此種情況下，在全日住院時，張員仍有暴力行為

    ，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因

    此有全日住院之必要。……根據八里療養院全日住院之護理紀

    錄，張員最後一次暴力行為傾向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

    針劑注射，乃是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於同

    年112年3月25日出院。依據目前精神醫學之醫理判斷，或可

    於其情緒穩定14日後出院；因張員出院後乃是轉歸監獄服刑

    ，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因此只要張員病情能夠在監獄接受

    處遇時，即使仍可能暴力傾向，只要獄方能夠處理此類行為

    ，只要在轉歸監獄不會遲延太久（例如數星期以上），仍不

    妨使其出院而轉歸監獄。因此在認定張員之攻擊行為乃歸因

    於雙相情緒障礙症之下，張員於112年3月7日出院乃是可行

    之替代方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3頁），可知原告

    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情緒不穩定、話多

    、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應認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

    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而有全日住院之必要。復觀

    諸原告之病歷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原

    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最後一次暴力行為而受到強制隔

    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係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

    定，並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於112年3月28日保外就醫

    返回，可知原告出院後隨即於3日內返回監獄服刑，在獄中

    接受門診治療，則參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之後病情已逐漸

    穩定，應認原告可於14日後出院，則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

    即難認有治療必要性。

　⒉被告固以原告家人僅因原告難以照顧，竟於原告自振興醫院

    出院後相隔短短3日，復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而認

    並無住院必要性。惟精神疾病一般為多重病因之疾病，病情

    之變化受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甚多，病患入

    院時主訴症狀，與住院期間接受治療時護理人員觀察並無絕

    對必然之關係，被告執原告之八里療養院護理紀錄單所載片

    斷護理紀錄內容，忽略上載原告之精神疾病病徵（詳如附表

    二所示），逕謂原告無住院必要，尚不足採，亦無從以此推

    翻上載診治醫師所為之專業醫療判斷。至住院天數之判斷，

    原告固主張其當時於法務部○○○○○○○服刑，當地之醫療資源

    未如北部地區完善，為降低其回歸監獄服刑再發生暴力行為

    之風險，應以原告於八里療養院之主治醫師臨床認定其應出

    院之日即112年3月25日為準等語。惟審酌原告於出院前最後

    一次暴力行為為112年2月21日，應可觀察14日情緒穩定後，

    即出院返回監獄改以門診治療，尚難以監獄之醫療資源為由

    ，而認原告於情緒穩定後仍應繼續住院觀察。

　⒊是本件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

    療養院住院治療，應有必要性，至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則

    難認有住院必要性。

　㈢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

    住院治療，並未達到系爭附約約定之「同一次住院」、「同

    一次事故」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理賠365日之上限：

　⒈被告辯稱自107年2月21日至111年12月2日，已因原告所患系

    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依真安心附約之約定給付

    醫療費用保險金達872日，而逾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13條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即365日，被告自無再就

    同一事故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等語。按解釋保險契約，應本諸

    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

    疑義時，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

    解釋。查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

    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

    害，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

    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

    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险金给付

    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

    ：「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

    365日為限」、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真安心

    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因第11條約定且未具醫

    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時，本公司按投保單位每日給付住

    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365日為限」

    （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依上開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

    、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之文字，顯已明確約定以同一疾

    病住院，係以「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為「

    視為一次住院」之情形，故若為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

    ，復於同一醫院或不同醫院再次住院時，即非上開文義約定

    所規範情形。

　⒉依被告自行整理之理賠紀錄表（見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

    原告於110年2月9日在八里療養院出院後，逾1年後之111年2

    月23日至同年3月3日始再因雙極疾患住院治療，復於同年9

    月30日因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橫紋肌溶解症及雙極性情感疾

    患住院治療、前後3次住院間隔顯逾14日其多，應認定為非

    屬同一次住院，而應重新起算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又兩

    造自107年2月起至111年12月間亦係依照14日之間隔認定是

    否為同一次住院，是曾因此扣除超過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

    ，可見被告在同一次住院之解釋上向來均以間隔14日作為認

    定標準。原告因罹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疾病而多次住

    院，並未違反上開約定，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上開約定文義

    不符，難認可採。

　⒊又原告主張其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住院日期，且均有就系

    爭疾病進行治療，且4次住院之間隔均未達14日，依真安心

    附約第10條之約定，應視為同一次住院，並應以111年9月23

    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等語，為被告

    所否認，辯稱：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日期，分別係

    因「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橫紋肌溶解症、非特定的雙相

    情緒障礙症、非特定的失眠症、急性腎衰竭」及「橫紋肌溶

    解症、雙極性情感疾患」而住院治療，與本次係因系爭疾病

    有所不同等語。觀諸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下稱臺東醫院）

    之出院病歷摘要，可見原告症狀加劇,衝動控制差、怪異行

    為、自語、視/聽幻覺干擾等，111年9月23日之護理紀錄並

    提及原告因幻聽胡言亂語而入急診治療，且精神科醫師亦有

    對於原告之狀況為處置及開立精神病藥物，有臺東醫院之出

    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5至312頁），

    是應可認原告於111年9月23日起至111年9月29日住院期間，

    有針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又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

    0月4日期間，亦有因雙極性情感疾患於臺北榮總住院治療，

    有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5

    頁），故應認原告所主張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

    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為可採。是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至

    112年3月7日止，因系爭疾病有於八里療養院住院93天治療

    之必要，原告自可依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真安

    心附約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上開住院期間之住院醫

    療保險金、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及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如附

    表三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末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

    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112年4月21日申請理賠，有原告

    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60頁），經

    被告以112年7月14日遠壽理賠字第112045517號函拒絕之（

    見本院卷一第49頁），依前述規定，原告請求自112年5月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亦應准

    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

    、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之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256,

    500元，並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

    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共351,000元，及上開金額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

    ，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　　　　　　　　　　　　　　

編號 住院日期區間/日數 醫療院所 原告所罹疾病或手術 1 111年9月23日至111年9月29日計7日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1.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 2.橫紋肌溶解症 3.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 4.非特定的失眠症 5.急性腎衰竭 （見本院卷一第295頁） 2 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計5日 臺北榮總 1.橫肌溶解症 2.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卷二第239頁） 3 111年10月7日至111年11月6日計31日 臺北榮總 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4 111年11月7日至111年12月2日計26日 振興醫院 1.雙相情緒障礙症 2.右側臀部皮下腫瘤行切除手術 （見本院卷一第33頁） 5 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計11日  八里療養院 非特定的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47頁） 

附表二：

日期 原告精神狀態或行為 卷證出處 111年12月6日 「因情緒起伏大，可能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99頁 111年12月7日、 111年12月8日、 111年12月10日、 111年12月23日、 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3日、 112年1月17日、 112年1月20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2月23日、 112年3月23日 「情緒起伏且精神症狀干擾，恐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101頁 第102頁 第105頁 第116頁 第126頁 第130頁 第132頁 第135頁 第163頁 第169頁 第185頁 111年12月11日 「情緒明顯起伏，易受外在環境或病友影響，衝動控制差，有暴力之虞」 第107頁 111年12月19日、 112年2月4日、 112年2月7日至9日、 112年2月21日 原告發生數起暴力言行 第112頁 第153頁 第158至160頁 第168頁　　 

附表三：

附約 請求項目 計算基礎及依據 金額（新臺幣） 新溫馨附約 住院醫療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日額1,5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180日：以日額1,500元之1.5倍（即2,250元）乘以住院日數（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見本院卷一第28頁） 186,750元 【計算式：(1,500元×30日)＋(2,250元×63日)＝186,75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 住院日數乘以「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之50%（新溫馨附約第11條第1項，見本院卷一第28頁） 69,750元 【計算式：1,500元×0.5×93日＝69,750元】 真安心附約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固定金額型保額1,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60日：以保額1,000元之2份即2,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3.住院第61日起至第90日：以保額1,000元之3倍即3,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4.住院第91日起至第180日：以保額1,000元之4倍即4,000元乘以住院日數（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3條第1至4項，見本院卷一第34至36頁） 351,000元 【計算式：(3,000元×21日)＋(4,000元×72日) ＝351,000元】 註：原告本次於八里療養院住院前，視為同一次住院之日數已達69日（詳如附表一），原告本次住院之日數為93日，應自第70日起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合計   607,5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31號
原      告  張家祥  
訴訟代理人  謝政恩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7,5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6,500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733,500元（見本院卷一第290頁），核原告所為本件訴之變更，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下稱新溫馨附約）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下稱真安心附約，與新溫馨附約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02年投保數年後，因先後罹患「雙極性情感疾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等疾病，曾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至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住院治療，其中附表一編號3、4均經被告同意全額理賠。嗣原告因同一保險事故即罹患「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下稱系爭疾病），自111年12月5日起至112年3月25日止在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惟被告竟以原告於投保前即有精神病史、欠缺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爰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310,500元，以及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423,000元，並依保險法第34條及新溫馨附約第22條第2項、真安心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請求自原告於112年4月21日提出理賠申請15日後即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3,500元，及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依原告之主訴病史及病歷資料，原告於本件投保前之86、87年間即有出現幻覺症狀，可見原告在本件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精神疾病，始一再出現不可控之情緒障礙、傷人行為，僅係一直未為明確診斷、治療，因此原告因系爭疾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首次就診時，即詳述過去所有症狀以供精神科醫師診斷，顯見原告投保前主觀上對於其患有系爭疾病之情形已為知悉，是原告所罹患之系爭疾病實屬保前疾病，被告對此自無庸給付保險金。又原告在八里療養院住院前，方先後從臺北榮總、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出院，僅因原告家人認為難以照顧原告，竟隨即於3日後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並非因原告在醫療上確有「必須住院」之原因，且依八里療養院之診斷證明書亦僅記載「住院日自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宜持續追蹤治療」，未見有何原告所稱 「必須」住院之記載。又原告除向被告投保外，另有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醫療保險，並自103年以降陸續領取高達5,675,849元之保險金，益徵原告確有為領取保險金，於非住院必要之情形尋求住院之重大動機，並非其症狀已達到必須住院或已無以門診等其他診療方式可為替代，而有住院必要性。又被告就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已依真安心附約給付逾最高給付日數365日，已達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被告自無義務再就系爭疾病給付保險金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㈠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
　㈡原告於107年2月22日因「雙極性情感疾患」至臺北榮總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4月3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59,421元。
　㈢原告於111年11月7日因「雙相情緒障礙症」、「右側臀部皮下腫瘤切除手術」至振興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12月2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08,397元。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因「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至八里療養院接受住院治療，於112年3月25日出院，經被告拒絕理賠。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投保前是否已罹患系爭疾病？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為保護善意之被保險人，該條所指「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考」應限縮解釋為該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30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院卷一第27、33頁），亦應與保險法第127條為相同之解釋。又保險法第127條為健康保險保險人法定特別免責事由，保險人主張依該條免責者，當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已罹患保險事故之疾病為其要件，此項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之責。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前已罹患系爭疾病，非屬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及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之疾病等語。然查，有關原告係於何時確診雙相情緒障礙症乙節，經本院函詢臺北榮總之回覆內容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03年6月9日之門診診斷為疑似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症狀表現為失眠、憂鬱、情緒起伏。有酒精使用問題及暴力行為，因資訊有限，無法確定其診斷。張員於107年第一次於本院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時，將其診斷由疑似情感性精神病改為雙極極患等語，有臺北榮總113年3月29日北總精字第113000108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參諸原告之法務部○○○○○○○出監證明書、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自92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9頁及限閱卷），可知原告早於投保前之94年8月26日起即遭羈押，並自同年12月15日起入監服刑，直至102年8月25日出監，而原告於羈押及服刑期間，均無因確診精神疾患而治療之就醫紀錄，由此尚難逕認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
　⒊又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雖註記「患者（即原告）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且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雖當時未有精神科就醫，但酒駕及毒品入獄為確切之事實。且酒駕、毒品、幻覺與目前住院之雙相情緒障礙有顯著之相關性及因果關係，可確定患者投保前即有精神病病史，為投保前疾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然上開內容係由被告提出，單純就原告之病歷及護理紀錄而為保險理賠上之判斷，尚難逕認為可採。另八里療養院出院病歷摘要雖記載「個案自小與案母及案姐同住，學歷國小畢業。因單親國小曾受言語及肢體霸凌，因衝動控制差，常與同學衝突打架國中被勒令退學，因暴力、偷竊情形多次進出少年法庭，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現，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20多歲時有使用過安非他命2年，因藥物、酒精、家暴、酒駕行為多次入獄服刑，每次都出獄不到24小時又酒駕入獄…」、「個案因在監獄適應不良，情緒起伏大，監所難以照護，故予以保外就醫，後於台北榮總、振興個別住院1個月，出院後案姊仍擔心個案不夠穩定，在家難以照顧，故帶來本院住院，希望能在本院慢性病房後續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3至94頁），而振興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覺，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自覺症狀仍較不穩定，情緒煩躁、易怒、焦慮、活動量大、無法靜坐、失眠、有幻聽干擾（叫個案去做一些事），故至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後建議住院治療」（見本院卷二第31頁），似有表述原告於20多歲時已有情緒或精神疾患之潛在狀況，然細繹上開摘要文字敘述，上開病史主要係由醫師詢問原告或原告家屬原告後，依照原告或其家屬之主訴所記載而成，並非係依電腦斷層檢查結果或專業醫生診斷結果而為，由此實難以上開病史內容，遽認原告在20多歲時即有罹患系爭疾病。
　⒋復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病歷資料判斷原告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是否已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節為鑑定，函覆結果略以：「依據既有之病歷資料，張員（即原告）在32歲時診斷其有雙相情緒障礙症，但是病歷記錄並未顯示其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發病時間，雖然病歷資料及形式記錄顯示，其在國中有幻聽、傷人、暴力，以及20多歲即有藥物濫用、酒精濫用、家暴等多次入院情事。然而，診斷上主要困難在於上述行為模式之歸因；根據臺北榮總於107年2月22日之精神科全日住院護理記錄，張員飲酒之歷史有25年之久，亦即張員於國中時期即有飲酒之情形，根據上述論述，傷人、暴力行為或可歸因於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而幻聽現象，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酒精性精神病、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本院鑑定人員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因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酒精使用障礙症乃是長期的問題，始自於其青少年時期，與其現今之病況、體況有關。然而，因張員於全日住院前，有數個月處於服刑或其他醫院全日住院接受治療，已經未飲酒數個月之久，其於全日住院之精神症狀與酒精使用之關連性不高，因此其上述衝動、暴力行為與其住院時較有關者為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雙相情緒障礙症。然而，因為(1)雙相情緒障礙症有其特殊之診斷準則，並非有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之存在，即可診斷其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2)目前病歷相關資料並未在時序上詳細記載張員何時曾經有完整符合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症狀；(3)臨床專業判斷；本院鑑定人員無法確認張員是否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即有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語，有臺大醫院114年2月19日校附醫精字第1144700062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7頁），可知原告雖於國中時期或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復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然上述行為模式或可能與原告之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相關，而幻聽現象亦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是尚難僅憑原告於國中或20多歲時之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乙節，逕認原告當時有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亦無從遽以認定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或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帶病投保之事實，其前開抗辯即不足採。
　㈡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有無必要性？
　⒈依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之意見雖記載「依據病歷記載患者（即原告）為症狀明顯且經常復發，且合併物質濫用及酒癮之患者，且病識感不佳。住院中曾攻擊病服員，安排住院治療為合理之安排，然住院天數過長，因住院約1個月後病情已相對有改善，且開始頻繁請假外出，也自述外出時相對平穩，且後續住院有一部分是因新冠陽性又被隔離而延長住院天數，後續住院反而造成患者與其他病人有衝突（病友干擾患者所致），若前述病情穩定時先出院或可避免之後的衝突，因此，住院約1個月左右為可接受之安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惟經臺大醫院就原告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乙節鑑定後，函覆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時，主訴為仍有精神病症狀（例如聽幻覺）及情緒不穩定之狀況。在本次住院之前，張員因在服刑中情緒不穩定，無法在獄中接受刑罰處遇，因此張員獲得保外就醫，先後於臺北榮總及振興醫院住院各住院1個月，然張員之姊擔心張員之狀況難以在家接受照顧，希望能夠讓張員入住慢性病房接受照顧，因此在主治醫師同意下，張員入住八里療養院之全日住院病房。根據本次囑託鑑定之相關病歷資料，張員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然而其情緒仍有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並在與人發生衝突後發生多起暴力行為，有時仍發生需要醫療人員對張員執行強制介入，即時給予短效針劑注射，以降低其衝動並確保安全。於此種情況下，在全日住院時，張員仍有暴力行為，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因此有全日住院之必要。……根據八里療養院全日住院之護理紀錄，張員最後一次暴力行為傾向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乃是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依據目前精神醫學之醫理判斷，或可於其情緒穩定14日後出院；因張員出院後乃是轉歸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因此只要張員病情能夠在監獄接受處遇時，即使仍可能暴力傾向，只要獄方能夠處理此類行為，只要在轉歸監獄不會遲延太久（例如數星期以上），仍不妨使其出院而轉歸監獄。因此在認定張員之攻擊行為乃歸因於雙相情緒障礙症之下，張員於112年3月7日出院乃是可行之替代方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3頁），可知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情緒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應認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而有全日住院之必要。復觀諸原告之病歷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最後一次暴力行為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係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並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於112年3月28日保外就醫返回，可知原告出院後隨即於3日內返回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則參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之後病情已逐漸穩定，應認原告可於14日後出院，則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即難認有治療必要性。
　⒉被告固以原告家人僅因原告難以照顧，竟於原告自振興醫院出院後相隔短短3日，復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而認並無住院必要性。惟精神疾病一般為多重病因之疾病，病情之變化受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甚多，病患入院時主訴症狀，與住院期間接受治療時護理人員觀察並無絕對必然之關係，被告執原告之八里療養院護理紀錄單所載片斷護理紀錄內容，忽略上載原告之精神疾病病徵（詳如附表二所示），逕謂原告無住院必要，尚不足採，亦無從以此推翻上載診治醫師所為之專業醫療判斷。至住院天數之判斷，原告固主張其當時於法務部○○○○○○○服刑，當地之醫療資源未如北部地區完善，為降低其回歸監獄服刑再發生暴力行為之風險，應以原告於八里療養院之主治醫師臨床認定其應出院之日即112年3月25日為準等語。惟審酌原告於出院前最後一次暴力行為為112年2月21日，應可觀察14日情緒穩定後，即出院返回監獄改以門診治療，尚難以監獄之醫療資源為由，而認原告於情緒穩定後仍應繼續住院觀察。
　⒊是本件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應有必要性，至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則難認有住院必要性。
　㈢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並未達到系爭附約約定之「同一次住院」、「同一次事故」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理賠365日之上限：
　⒈被告辯稱自107年2月21日至111年12月2日，已因原告所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依真安心附約之約定給付醫療費用保險金達872日，而逾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13條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即365日，被告自無再就同一事故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等語。按解釋保險契約，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查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险金给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因第11條約定且未具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時，本公司按投保單位每日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365日為限」（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依上開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之文字，顯已明確約定以同一疾病住院，係以「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為「視為一次住院」之情形，故若為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或不同醫院再次住院時，即非上開文義約定所規範情形。
　⒉依被告自行整理之理賠紀錄表（見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原告於110年2月9日在八里療養院出院後，逾1年後之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3日始再因雙極疾患住院治療，復於同年9月30日因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橫紋肌溶解症及雙極性情感疾患住院治療、前後3次住院間隔顯逾14日其多，應認定為非屬同一次住院，而應重新起算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又兩造自107年2月起至111年12月間亦係依照14日之間隔認定是否為同一次住院，是曾因此扣除超過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可見被告在同一次住院之解釋上向來均以間隔14日作為認定標準。原告因罹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疾病而多次住院，並未違反上開約定，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上開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⒊又原告主張其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住院日期，且均有就系爭疾病進行治療，且4次住院之間隔均未達14日，依真安心附約第10條之約定，應視為同一次住院，並應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等語，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日期，分別係因「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橫紋肌溶解症、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非特定的失眠症、急性腎衰竭」及「橫紋肌溶解症、雙極性情感疾患」而住院治療，與本次係因系爭疾病有所不同等語。觀諸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下稱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可見原告症狀加劇,衝動控制差、怪異行為、自語、視/聽幻覺干擾等，111年9月23日之護理紀錄並提及原告因幻聽胡言亂語而入急診治療，且精神科醫師亦有對於原告之狀況為處置及開立精神病藥物，有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5至312頁），是應可認原告於111年9月23日起至111年9月29日住院期間，有針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又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期間，亦有因雙極性情感疾患於臺北榮總住院治療，有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5頁），故應認原告所主張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為可採。是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止，因系爭疾病有於八里療養院住院93天治療之必要，原告自可依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上開住院期間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及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如附表三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末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112年4月21日申請理賠，有原告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60頁），經被告以112年7月14日遠壽理賠字第112045517號函拒絕之（見本院卷一第49頁），依前述規定，原告請求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256,500元，並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351,000元，及上開金額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　　　　　　　　　　　　　　
		編號

		住院日期區間/日數

		醫療院所

		原告所罹疾病或手術



		1

		111年9月23日至111年9月29日計7日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1.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
2.橫紋肌溶解症
3.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
4.非特定的失眠症
5.急性腎衰竭
（見本院卷一第295頁）



		2

		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計5日

		臺北榮總

		1.橫肌溶解症
2.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卷二第239頁）



		3

		111年10月7日至111年11月6日計31日

		臺北榮總

		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4

		111年11月7日至111年12月2日計26日

		振興醫院

		1.雙相情緒障礙症
2.右側臀部皮下腫瘤行切除手術
（見本院卷一第33頁）



		5

		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計11日



		八里療養院

		非特定的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47頁）









附表二：
		日期

		原告精神狀態或行為

		卷證出處



		111年12月6日

		「因情緒起伏大，可能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99頁



		111年12月7日、
111年12月8日、
111年12月10日、
111年12月23日、
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3日、
112年1月17日、
112年1月20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2月23日、
112年3月23日

		「情緒起伏且精神症狀干擾，恐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101頁
第102頁
第105頁
第116頁
第126頁
第130頁
第132頁
第135頁
第163頁
第169頁
第185頁



		111年12月11日

		「情緒明顯起伏，易受外在環境或病友影響，衝動控制差，有暴力之虞」

		第107頁



		111年12月19日、
112年2月4日、
112年2月7日至9日、
112年2月21日

		原告發生數起暴力言行

		第112頁
第153頁
第158至160頁
第168頁　　









附表三：
		附約

		請求項目

		計算基礎及依據

		金額（新臺幣）



		新溫馨附約

		住院醫療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日額1,5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180日：以日額1,500元之1.5倍（即2,250元）乘以住院日數（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見本院卷一第28頁）

		186,750元
【計算式：(1,500元×30日)＋(2,250元×63日)＝186,75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

		住院日數乘以「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之50%（新溫馨附約第11條第1項，見本院卷一第28頁）

		69,750元
【計算式：1,500元×0.5×93日＝69,750元】



		真安心附約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固定金額型保額1,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60日：以保額1,000元之2份即2,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3.住院第61日起至第90日：以保額1,000元之3倍即3,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4.住院第91日起至第180日：以保額1,000元之4倍即4,000元乘以住院日數（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3條第1至4項，見本院卷一第34至36頁）

		351,000元
【計算式：(3,000元×21日)＋(4,000元×72日) ＝351,000元】
註：原告本次於八里療養院住院前，視為同一次住院之日數已達69日（詳如附表一），原告本次住院之日數為93日，應自第70日起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合計

		


		


		607,5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31號

原      告  張家祥  

訴訟代理人  謝政恩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  代理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7,5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7,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6,500元（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變更請求金額為733,500元（見本院卷一第290頁），核原告所為本件訴之變更，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下稱新溫馨附約）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下稱真安心附約，與新溫馨附約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02年投保數年後，因先後罹患「雙極性情感疾患」、「雙相情緒障礙症」等疾病，曾分別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至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住院治療，其中附表一編號3、4均經被告同意全額理賠。嗣原告因同一保險事故即罹患「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下稱系爭疾病），自111年12月5日起至112年3月25日止在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惟被告竟以原告於投保前即有精神病史、欠缺住院必要性為由拒絕理賠。爰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310,500元，以及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423,000元，並依保險法第34條及新溫馨附約第22條第2項、真安心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請求自原告於112年4月21日提出理賠申請15日後即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3,500元，及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依原告之主訴病史及病歷資料，原告於本件投保前之86、87年間即有出現幻覺症狀，可見原告在本件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精神疾病，始一再出現不可控之情緒障礙、傷人行為，僅係一直未為明確診斷、治療，因此原告因系爭疾病在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首次就診時，即詳述過去所有症狀以供精神科醫師診斷，顯見原告投保前主觀上對於其患有系爭疾病之情形已為知悉，是原告所罹患之系爭疾病實屬保前疾病，被告對此自無庸給付保險金。又原告在八里療養院住院前，方先後從臺北榮總、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出院，僅因原告家人認為難以照顧原告，竟隨即於3日後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並非因原告在醫療上確有「必須住院」之原因，且依八里療養院之診斷證明書亦僅記載「住院日自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宜持續追蹤治療」，未見有何原告所稱 「必須」住院之記載。又原告除向被告投保外，另有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醫療保險，並自103年以降陸續領取高達5,675,849元之保險金，益徵原告確有為領取保險金，於非住院必要之情形尋求住院之重大動機，並非其症狀已達到必須住院或已無以門診等其他診療方式可為替代，而有住院必要性。又被告就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已依真安心附約給付逾最高給付日數365日，已達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被告自無義務再就系爭疾病給付保險金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㈠原告於102年10月8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安心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2」（日額1,500元）及「遠雄人壽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RSJ」。

　㈡原告於107年2月22日因「雙極性情感疾患」至臺北榮總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4月3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59,421元。

　㈢原告於111年11月7日因「雙相情緒障礙症」、「右側臀部皮下腫瘤切除手術」至振興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於同年12月2日出院，被告並依系爭附約給付原告保險金108,397元。

　㈣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因「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至八里療養院接受住院治療，於112年3月25日出院，經被告拒絕理賠。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投保前是否已罹患系爭疾病？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為保護善意之被保險人，該條所指「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考」應限縮解釋為該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30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院卷一第27、33頁），亦應與保險法第127條為相同之解釋。又保險法第127條為健康保險保險人法定特別免責事由，保險人主張依該條免責者，當須以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已罹患保險事故之疾病為其要件，此項免責事由，自應由保險人負舉證之責。

　⒉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前已罹患系爭疾病，非屬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及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項約定之疾病等語。然查，有關原告係於何時確診雙相情緒障礙症乙節，經本院函詢臺北榮總之回覆內容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03年6月9日之門診診斷為疑似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症狀表現為失眠、憂鬱、情緒起伏。有酒精使用問題及暴力行為，因資訊有限，無法確定其診斷。張員於107年第一次於本院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時，將其診斷由疑似情感性精神病改為雙極極患等語，有臺北榮總113年3月29日北總精字第113000108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參諸原告之法務部○○○○○○○出監證明書、本院依職權調查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自92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申報紀錄明細表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9頁及限閱卷），可知原告早於投保前之94年8月26日起即遭羈押，並自同年12月15日起入監服刑，直至102年8月25日出監，而原告於羈押及服刑期間，均無因確診精神疾患而治療之就醫紀錄，由此尚難逕認原告於投保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

　⒊又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雖註記「患者（即原告）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且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雖當時未有精神科就醫，但酒駕及毒品入獄為確切之事實。且酒駕、毒品、幻覺與目前住院之雙相情緒障礙有顯著之相關性及因果關係，可確定患者投保前即有精神病病史，為投保前疾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然上開內容係由被告提出，單純就原告之病歷及護理紀錄而為保險理賠上之判斷，尚難逕認為可採。另八里療養院出院病歷摘要雖記載「個案自小與案母及案姐同住，學歷國小畢業。因單親國小曾受言語及肢體霸凌，因衝動控制差，常與同學衝突打架國中被勒令退學，因暴力、偷竊情形多次進出少年法庭，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現，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20多歲時有使用過安非他命2年，因藥物、酒精、家暴、酒駕行為多次入獄服刑，每次都出獄不到24小時又酒駕入獄…」、「個案因在監獄適應不良，情緒起伏大，監所難以照護，故予以保外就醫，後於台北榮總、振興個別住院1個月，出院後案姊仍擔心個案不夠穩定，在家難以照顧，故帶來本院住院，希望能在本院慢性病房後續治療」（見本院卷一第93至94頁），而振興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記載「案姐表示當時應就有幻覺症狀但家屬未發覺，都覺得是行為問題故未就醫…自覺症狀仍較不穩定，情緒煩躁、易怒、焦慮、活動量大、無法靜坐、失眠、有幻聽干擾（叫個案去做一些事），故至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後建議住院治療」（見本院卷二第31頁），似有表述原告於20多歲時已有情緒或精神疾患之潛在狀況，然細繹上開摘要文字敘述，上開病史主要係由醫師詢問原告或原告家屬原告後，依照原告或其家屬之主訴所記載而成，並非係依電腦斷層檢查結果或專業醫生診斷結果而為，由此實難以上開病史內容，遽認原告在20多歲時即有罹患系爭疾病。

　⒋復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就原告之病歷資料判斷原告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是否已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節為鑑定，函覆結果略以：「依據既有之病歷資料，張員（即原告）在32歲時診斷其有雙相情緒障礙症，但是病歷記錄並未顯示其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發病時間，雖然病歷資料及形式記錄顯示，其在國中有幻聽、傷人、暴力，以及20多歲即有藥物濫用、酒精濫用、家暴等多次入院情事。然而，診斷上主要困難在於上述行為模式之歸因；根據臺北榮總於107年2月22日之精神科全日住院護理記錄，張員飲酒之歷史有25年之久，亦即張員於國中時期即有飲酒之情形，根據上述論述，傷人、暴力行為或可歸因於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而幻聽現象，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酒精性精神病、或者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但因目前病歷資料並無詳細內容，本院鑑定人員難以對於上述歸因進行區分。因張員之反社會人格特質、酒精使用障礙症乃是長期的問題，始自於其青少年時期，與其現今之病況、體況有關。然而，因張員於全日住院前，有數個月處於服刑或其他醫院全日住院接受治療，已經未飲酒數個月之久，其於全日住院之精神症狀與酒精使用之關連性不高，因此其上述衝動、暴力行為與其住院時較有關者為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雙相情緒障礙症。然而，因為(1)雙相情緒障礙症有其特殊之診斷準則，並非有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之存在，即可診斷其具有雙相情緒障礙症；(2)目前病歷相關資料並未在時序上詳細記載張員何時曾經有完整符合雙相情緒障礙症之症狀；(3)臨床專業判斷；本院鑑定人員無法確認張員是否於國中時期或於20多歲時即有出現雙相情緒障礙精神疾病態樣」等語，有臺大醫院114年2月19日校附醫精字第1144700062號函及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7頁），可知原告雖於國中時期或20多歲時已有酒精、安非他命之物質濫用，復因酒駕多次及毒品入獄，且回顧當時已有幻覺，然上述行為模式或可能與原告之反社會人格特質或飲酒後之去抑制行為相關，而幻聽現象亦可能來自於安非他命誘發精神病或酒精性精神病，是尚難僅憑原告於國中或20多歲時之衝動、暴力或犯罪行為乙節，逕認原告當時有未經診斷之雙相情緒障礙症，亦無從遽以認定原告於102年10月8日投保系爭附約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或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帶病投保之事實，其前開抗辯即不足採。

　㈡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有無必要性？

　⒈依被告所提出精神疾病諮詢問卷，被告顧問醫師之意見雖記載「依據病歷記載患者（即原告）為症狀明顯且經常復發，且合併物質濫用及酒癮之患者，且病識感不佳。住院中曾攻擊病服員，安排住院治療為合理之安排，然住院天數過長，因住院約1個月後病情已相對有改善，且開始頻繁請假外出，也自述外出時相對平穩，且後續住院有一部分是因新冠陽性又被隔離而延長住院天數，後續住院反而造成患者與其他病人有衝突（病友干擾患者所致），若前述病情穩定時先出院或可避免之後的衝突，因此，住院約1個月左右為可接受之安排」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頁）。惟經臺大醫院就原告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乙節鑑定後，函覆略以：「張員（即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時，主訴為仍有精神病症狀（例如聽幻覺）及情緒不穩定之狀況。在本次住院之前，張員因在服刑中情緒不穩定，無法在獄中接受刑罰處遇，因此張員獲得保外就醫，先後於臺北榮總及振興醫院住院各住院1個月，然張員之姊擔心張員之狀況難以在家接受照顧，希望能夠讓張員入住慢性病房接受照顧，因此在主治醫師同意下，張員入住八里療養院之全日住院病房。根據本次囑託鑑定之相關病歷資料，張員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然而其情緒仍有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並在與人發生衝突後發生多起暴力行為，有時仍發生需要醫療人員對張員執行強制介入，即時給予短效針劑注射，以降低其衝動並確保安全。於此種情況下，在全日住院時，張員仍有暴力行為，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因此有全日住院之必要。……根據八里療養院全日住院之護理紀錄，張員最後一次暴力行為傾向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乃是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依據目前精神醫學之醫理判斷，或可於其情緒穩定14日後出院；因張員出院後乃是轉歸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因此只要張員病情能夠在監獄接受處遇時，即使仍可能暴力傾向，只要獄方能夠處理此類行為，只要在轉歸監獄不會遲延太久（例如數星期以上），仍不妨使其出院而轉歸監獄。因此在認定張員之攻擊行為乃歸因於雙相情緒障礙症之下，張員於112年3月7日出院乃是可行之替代方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3頁），可知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仍有殘餘聽幻覺、情緒不穩定、話多、活動量大及行為衝動之情形，應認一般密集門診模式或日間留院照護模式仍難確保安全，而有全日住院之必要。復觀諸原告之病歷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原告於111年12月5日住院後，最後一次暴力行為而受到強制隔離介入與短效針劑注射係於112年2月21日，之後情緒逐漸穩定，並於同年112年3月25日出院，於112年3月28日保外就醫返回，可知原告出院後隨即於3日內返回監獄服刑，在獄中接受門診治療，則參酌原告於112年2月21日之後病情已逐漸穩定，應認原告可於14日後出院，則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即難認有治療必要性。

　⒉被告固以原告家人僅因原告難以照顧，竟於原告自振興醫院出院後相隔短短3日，復將原告送至八里療養院住院，而認並無住院必要性。惟精神疾病一般為多重病因之疾病，病情之變化受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甚多，病患入院時主訴症狀，與住院期間接受治療時護理人員觀察並無絕對必然之關係，被告執原告之八里療養院護理紀錄單所載片斷護理紀錄內容，忽略上載原告之精神疾病病徵（詳如附表二所示），逕謂原告無住院必要，尚不足採，亦無從以此推翻上載診治醫師所為之專業醫療判斷。至住院天數之判斷，原告固主張其當時於法務部○○○○○○○服刑，當地之醫療資源未如北部地區完善，為降低其回歸監獄服刑再發生暴力行為之風險，應以原告於八里療養院之主治醫師臨床認定其應出院之日即112年3月25日為準等語。惟審酌原告於出院前最後一次暴力行為為112年2月21日，應可觀察14日情緒穩定後，即出院返回監獄改以門診治療，尚難以監獄之醫療資源為由，而認原告於情緒穩定後仍應繼續住院觀察。

　⒊是本件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應有必要性，至112年3月7日後之住院則難認有住院必要性。

　㈢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在八里療養院住院治療，並未達到系爭附約約定之「同一次住院」、「同一次事故」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理賠365日之上限：

　⒈被告辯稱自107年2月21日至111年12月2日，已因原告所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精神疾病，依真安心附約之約定給付醫療費用保險金達872日，而逾真安心附約第12條第1項第2 款、第13條就同一事故之給付上限即365日，被告自無再就同一事故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等語。按解釋保險契約，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查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於出院後14日內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险金给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之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給付日數最高以365日為限」；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因第11條約定且未具醫療費用收據正本及明細表時，本公司按投保單位每日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每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365日為限」（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依上開新溫馨附約第8條第1項、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項之文字，顯已明確約定以同一疾病住院，係以「於出院後14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為「視為一次住院」之情形，故若為同一疾病而於出院逾14日後，復於同一醫院或不同醫院再次住院時，即非上開文義約定所規範情形。

　⒉依被告自行整理之理賠紀錄表（見本院卷二第95至96頁），原告於110年2月9日在八里療養院出院後，逾1年後之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3日始再因雙極疾患住院治療，復於同年9月30日因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橫紋肌溶解症及雙極性情感疾患住院治療、前後3次住院間隔顯逾14日其多，應認定為非屬同一次住院，而應重新起算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又兩造自107年2月起至111年12月間亦係依照14日之間隔認定是否為同一次住院，是曾因此扣除超過365日之理賠上限日數，可見被告在同一次住院之解釋上向來均以間隔14日作為認定標準。原告因罹患系爭疾病及其他相類似之疾病而多次住院，並未違反上開約定，被告上開所辯，顯與上開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⒊又原告主張其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住院日期，且均有就系爭疾病進行治療，且4次住院之間隔均未達14日，依真安心附約第10條之約定，應視為同一次住院，並應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等語，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日期，分別係因「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橫紋肌溶解症、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非特定的失眠症、急性腎衰竭」及「橫紋肌溶解症、雙極性情感疾患」而住院治療，與本次係因系爭疾病有所不同等語。觀諸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下稱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可見原告症狀加劇,衝動控制差、怪異行為、自語、視/聽幻覺干擾等，111年9月23日之護理紀錄並提及原告因幻聽胡言亂語而入急診治療，且精神科醫師亦有對於原告之狀況為處置及開立精神病藥物，有臺東醫院之出院病歷摘要及護理紀錄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5至312頁），是應可認原告於111年9月23日起至111年9月29日住院期間，有針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又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期間，亦有因雙極性情感疾患於臺北榮總住院治療，有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5頁），故應認原告所主張以111年9月23日作為計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之倍數起算日為可採。是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7日止，因系爭疾病有於八里療養院住院93天治療之必要，原告自可依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真安心附約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上開住院期間之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及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如附表三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末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於112年4月21日申請理賠，有原告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60頁），經被告以112年7月14日遠壽理賠字第112045517號函拒絕之（見本院卷一第49頁），依前述規定，原告請求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125條、新溫馨附約第2條第3項、第8項、第4條、第9條第1項第1、2款、第11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及住院醫療補助金共256,500元，並依真安心附約第4條第5、8款、第10條、第11條、第13條第1至4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共351,000元，及上開金額自112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一：　　　　　　　　　　　　　　

編號 住院日期區間/日數 醫療院所 原告所罹疾病或手術 1 111年9月23日至111年9月29日計7日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1.敗血症，未明示病原體 2.橫紋肌溶解症 3.非特定的雙相情緒障礙症 4.非特定的失眠症 5.急性腎衰竭 （見本院卷一第295頁） 2 111年9月30日至111年10月4日計5日 臺北榮總 1.橫肌溶解症 2.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卷二第239頁） 3 111年10月7日至111年11月6日計31日 臺北榮總 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4 111年11月7日至111年12月2日計26日 振興醫院 1.雙相情緒障礙症 2.右側臀部皮下腫瘤行切除手術 （見本院卷一第33頁） 5 111年12月5日至112年3月25日計11日  八里療養院 非特定的雙極性情感疾患 （見本院卷一第47頁） 



附表二：

日期 原告精神狀態或行為 卷證出處 111年12月6日 「因情緒起伏大，可能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99頁 111年12月7日、 111年12月8日、 111年12月10日、 111年12月23日、 112年1月7日、 112年1月13日、 112年1月17日、 112年1月20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2月23日、 112年3月23日 「情緒起伏且精神症狀干擾，恐有暴力之虞」 本院卷一第101頁 第102頁 第105頁 第116頁 第126頁 第130頁 第132頁 第135頁 第163頁 第169頁 第185頁 111年12月11日 「情緒明顯起伏，易受外在環境或病友影響，衝動控制差，有暴力之虞」 第107頁 111年12月19日、 112年2月4日、 112年2月7日至9日、 112年2月21日 原告發生數起暴力言行 第112頁 第153頁 第158至160頁 第168頁　　 



附表三：

附約 請求項目 計算基礎及依據 金額（新臺幣） 新溫馨附約 住院醫療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日額1,5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180日：以日額1,500元之1.5倍（即2,250元）乘以住院日數（新溫馨附約第9條第1項第1、2款，見本院卷一第28頁） 186,750元 【計算式：(1,500元×30日)＋(2,250元×63日)＝186,750元】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 住院日數乘以「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之50%（新溫馨附約第11條第1項，見本院卷一第28頁） 69,750元 【計算式：1,500元×0.5×93日＝69,750元】 真安心附約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1.住院第1日起至第30日：以固定金額型保額1,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2.住院第31日起至第60日：以保額1,000元之2份即2,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3.住院第61日起至第90日：以保額1,000元之3倍即3,000元乘以住院日數 4.住院第91日起至第180日：以保額1,000元之4倍即4,000元乘以住院日數（真安心附約第10條、第13條第1至4項，見本院卷一第34至36頁） 351,000元 【計算式：(3,000元×21日)＋(4,000元×72日) ＝351,000元】 註：原告本次於八里療養院住院前，視為同一次住院之日數已達69日（詳如附表一），原告本次住院之日數為93日，應自第70日起算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合計   607,500元 





